报请对罪犯黄启良减刑建议书

闽武监减[2018]169号

罪犯黄启良，男，1973年4月19日出生于福建省周宁县，汉族，小学文化。现在武夷山监狱第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。

福建省松溪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8日作出（2014）松刑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黄启良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。被告人黄启良应退赔各被害人共计571500元。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（2015）南刑终字第134号刑事裁定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10月26日交付武夷山监狱执行（刑期自2014年4月25日起至2024年10月24日止）。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

被告人黄启良于2013年至2014年间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隐瞒无投资资金、私自开采稀土矿系违法行为，不可能实际经营、开采等真相，虚构需资金周转、支付租赁茶山的租金及采矿的设备、材料款等事实，以高额利润为诱饵，骗取被害人投资款共计，共计57.15万元，数额特别巨大。

服刑期间悔改表现

罪犯黄启良在刑罚执行期间，曾于2017年1月因生产质量不合格被扣10分，2017年1月因生产质量不合格被扣10分，2017年4月因出工未遵守相关队列规范要求，被扣10分，共违规3次，扣30分。经教育后能认识错误，继续安心改造，规范行为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努力完成劳动定额。罪犯考核自2015年11月至2017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427分。获4次表扬。此次履行情况：2017年9月1日向松溪县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7000元（福建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，No:02657938）。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将罪犯黄启良的刑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报请你院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
福建省武夷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

